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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林 枝 清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余 鑑 昌 律 師  05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被 告 違 反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防 治 及 紓 困 振 興 特 別  06

        條 例 案 件 ， 不 服 本 院 於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0日 所 為 109 年 度 簡  07

        字 第 420 號 第 一 審 刑 事 簡 易 判 決 （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案 號 ： 109  08

        年 度 偵 字 第 2732號 、 移 送 併 辦 案 號 ： 109 年 度 偵 字 第 4485號 ） 提  09

       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1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2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13

        一 、 林 枝 清 明 知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（ 又 稱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肺 炎 ，  14

            下 稱 新 冠 肺 炎 ） 為 衛 生 福 利 部 於 民 國 109 年 1 月 15日 公 告 ，  15

            並 刊 登 於 行 政 院 公 報 之 第 五 類 法 定 傳 染 病 ， 亦 明 知 新 冠 肺 炎  16

            疫 情 係 現 今 新 聞 媒 體 、 社 群 軟 體 、 通 訊 軟 體 高 度 關 注 之 事 件  17

            ， 民 眾 對 於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相 關 新 聞 及 網 路 訊 息 均 十 分 關 切 ，  18

            若 逕 自 散 播 關 於 新 冠 肺 炎 傳 染 途 徑 之 不 實 訊 息 ， 極 有 可 能 造  19

            成 民 眾 恐 慌 ， 使 社 會 大 眾 不 安 ， 竟 基 於 散 播 有 關 嚴 重 特 殊 傳  20

            染 性 肺 炎 流 行 疫 情 不 實 訊 息 之 犯 意 ， 於 109 年 4 月 1 日 上 午  21

            8 時 33分 許 ， 前 往 宜 蘭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段 ○ ○ ○  號 礁 溪 郵 局  22

            ， 以 該 處 之 公 用 電 話 撥 打 曾 雅 珠 住 處 電 話 ， 使 用 假 名 向 曾 雅  23

            珠 傳 述 「 曾 如 金 的 死 因 是 得 了 武 漢 肺 炎 ， 且 衛 生 署 已 經 在 調  24

            查 曾 如 金 全 家 人 是 否 得 了 武 漢 肺 炎 ， 你 們 全 家 人 不 要 去 參 加  25

            他 的 葬 禮 ， 也 不 要 去 接 觸 他 們 的 家 人 」 之 不 實 訊 息 ， 欲 透 過  26

            曾 雅 珠 將 該 不 實 訊 息 散 播 出 去 ， 曾 雅 珠 隨 即 將 此 事 轉 知 曾 如  27

            金 之 子 曾 啟 東 ， 足 生 損 害 於 曾 雅 珠 、 曾 如 金 之 家 人 及 民 眾 接  28

            收 新 冠 肺 炎 流 行 疫 情 訊 息 之 正 確 性 。 嗣 經 曾 啟 東 報 警 處 理 ，  29

            始 循 線 查 悉 上 情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礁 溪 分 局 報 告 臺 灣 宜 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 31

            察 官 偵 查 後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。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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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理   由  01

        壹 、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：  02

        一 、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刑 事 訴  03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1 至 第 159 條 之 4 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 04

           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 05

           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；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 06

            護 人 於 法 院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第 159 條 第 1 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 07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 08

            意 ；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5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本 判 決 下 列 認 定  09

            事 實 所 引 用 之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所 為 之 供 述 證 據 ， 被 告  10

            林 枝 清 及 其 辯 護 人 於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時 均 表 示 同 意 有 證 據 能 力  11

            （ 本 院 簡 上 卷 第 68頁 ） ， 嗣 本 院 於 審 理 時 將 該 等 證 據 提 示 並  12

            告 以 要 旨 ， 檢 察 官 、 被 告 及 其 辯 護 人 迄 至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亦  13

            未 曾 就 該 等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力 聲 明 異 議 ， 本 院 審 酌 上 開 證 據 資  14

            料 製 作 時 之 情 況 ， 尚 無 違 法 不 當 或 證 明 力 明 顯 過 低 之 瑕 疵 ，  15

            亦 認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， 應 屬 適 當 。  16

        二 、 本 判 決 下 列 認 定 事 實 所 引 用 之 非 供 述 證 據 ， 並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 17

            公 務 員 違 背 法 定 程 序 取 得 之 證 據 ， 且 與 本 案 待 證 事 實 具 有 自  18

            然 之 關 聯 性 ， 自 得 作 為 證 據 。  19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：  20

        一 、 上 開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於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、 審 理 時 均 坦 承 不 諱 ，  21

            核 與 證 人 曾 啟 東 、 證 人 曾 雅 珠 於 警 詢 、 偵 查 中 之 證 述 內 容 大  22

            致 相 符 ， 並 有 曾 如 金 死 亡 證 明 書 、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 23

           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、 通 聯 調 閱 查 詢 單 、 車 輛 詳 細 資 料 報 表 、 現  24

            場 暨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擷 取 照 片 附 卷 可 參 ， 足 認 被 告 前 開 任 意  25

            性 自 白 確 與 事 證 相 符 而 足 採 信 。 從 而 ，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 26

            上 開 犯 行 ， 堪 以 認 定 ，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 27

        二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28

        （ 一 ）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防 治 及 紓 困 振 興 特  29

              別 條 例 第 14條 之 散 播 有 關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流 行 疫 情 之  30

              不 實 訊 息 罪 。 被 告 將 上 開 不 實 訊 息 傳 述 予 曾 雅 珠 ， 欲 藉 曾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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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雅 珠 之 口 散 播 上 開 不 實 訊 息 予 他 人 ， 為 利 用 曾 雅 珠 遂 行 犯  01

              罪 之 間 接 正 犯 。  02

        （ 二 ） 原 審 以 被 告 本 案 犯 行 事 證 明 確 ， 援 引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 03

              防 治 及 紓 困 振 興 特 別 條 例 第 14條 ， 刑 法 第 11條 、 第 41條 第  04

              1 項 前 段 等 規 定 ， 並 審 酌 被 告 明 知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為 法 定 之  05

              傳 染 疾 病 ， 現 今 新 聞 媒 體 、 社 群 軟 體 、 通 訊 軟 體 高 度 關 注  06

              之 事 件 ， 民 眾 對 於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相 關 新 聞 及 網 路 訊 息 均 十  07

              分 關 切 ， 若 逕 自 散 播 關 於 新 冠 肺 炎 傳 染 途 徑 之 不 實 訊 息 ，  08

              極 有 可 能 造 成 民 眾 恐 慌 ， 使 社 會 大 眾 不 安 ， 竟 故 意 散 播 有  09

              關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流 行 確 診 病 例 疫 情 之 不 實 訊 息 ， 引  10

              起 他 人 恐 慌 ， 足 生 損 害 於 他 人 ， 又 被 告 係 故 意 散 播 不 實 訊  11

              息 之 犯 罪 動 機 ， 與 一 般 行 為 人 可 能 係 未 經 查 證 即 任 意 散 播  12

              不 實 訊 息 之 惡 性 程 度 尚 屬 有 別 ， 犯 罪 情 節 非 輕 ， 所 為 誠 屬  13

              不 該 ， 惟 考 量 上 開 不 實 訊 息 之 散 播 程 度 尚 非 甚 廣 ， 暨 被 告  14

              於 警 詢 中 自 陳 無 業 、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小 康 ， 及 依 卷 附 個 人 戶  15

              籍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所 示 五 專 畢 業 之 智 識 程 度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 16

              處 拘 役 40日 ， 並 諭 知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幣 1,000 元 折 算  17

              1 日 。 經 核 原 審 認 事 用 法 均 無 違 誤 ， 所 量 處 之 刑 度 亦 未 逾  18

              越 法 律 規 定 之 範 圍 ， 且 已 斟 酌 刑 法 第 57條 各 款 事 由 ， 並 以  19

              行 為 人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兼 顧 被 告 有 利 與 不 利 之 科 刑 資 料 ， 無  20

              量 刑 顯 然 失 輕 、 失 重 而 違 背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之 情 形 ， 難 認 原  21

              審 量 刑 有 何 不 當 或 違 法 之 處 。  22

        三 、 駁 回 檢 察 官 上 訴 及 退 併 辦 之 理 由 ：  23

        （ 一 ） 上 訴 及 移 送 併 辦 意 旨 略 以 ： 被 告 明 知 曾 如 金 之 死 因 為 肺 癌  24

              ， 竟 基 於 意 圖 散 布 於 眾 之 誹 謗 犯 意 ， 於 109 年 4 月 1 日 8  25

              時 33分 許 ， 前 往 宜 蘭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段 ○ ○ ○  號 礁 溪 郵 局  26

              ， 以 該 處 之 公 用 電 話 撥 打 證 人 曾 雅 珠 住 處 電 話 ， 以 假 名 向  27

              證 人 曾 雅 珠 傳 述 「 曾 如 金 的 死 因 是 得 了 武 漢 肺 炎 ， 且 衛 生  28

              署 已 經 在 調 查 曾 如 金 全 家 人 是 否 得 了 武 漢 肺 炎 ， 你 們 全 家  29

              人 不 要 去 參 加 他 的 葬 禮 ， 也 不 要 去 接 觸 他 們 的 家 人 」 之 不  30

              實 訊 息 ， 欲 透 過 證 人 曾 雅 珠 將 該 不 實 訊 息 散 播 出 去 ， 證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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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曾 雅 珠 隨 即 將 此 事 轉 知 曾 如 金 之 子 曾 啟 東 ， 經 曾 啟 東 報 警  01

              處 理 而 查 悉 上 情 。 因 認 被 告 涉 犯 刑 法 第 312 條 第 2 項 對 已  02

              死 之 人 犯 誹 謗 罪 嫌 。 又 被 告 上 開 犯 行 與 本 案 犯 罪 事 實 ， 屬  03

              於 法 條 競 合 之 事 實 上 一 罪 關 係 ， 依 審 判 不 可 分 原 則 ， 該 案  04

              應 為 起 訴 效 力 所 及 ， 檢 察 官 依 法 應 予 移 送 併 辦 而 未 及 併 辦  05

              。 惟 因 原 審 未 及 審 酌 尚 未 併 辦 之 後 案 ， 致 量 刑 之 輕 重 受 有  06

              影 響 ， 是 上 訴 請 求 撤 銷 原 判 決 ， 另 併 審 酌 被 告 後 案 部 分 為  07

              適 當 之 判 決 等 語 。  08

        （ 二 ） 按 對 於 已 死 之 人 犯 誹 謗 罪 者 ， 處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 09

              或 3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刑 法 第 312 條 第 2 項 固 定 有 明 文 。 惟  10

              刑 法 誹 謗 罪 ， 以 意 圖 散 布 於 眾 ， 而 指 摘 或 傳 述 足 以 毀 損 他  11

              人 名 譽 之 事 為 構 成 要 件 。 行 為 人 所 指 摘 或 傳 述 之 事 ， 必 須  12

              具 有 足 以 損 害 被 指 述 人 名 譽 之 具 體 事 件 內 容 ， 始 有 誹 謗 行  13

              為 可 言 ， 而 行 為 人 所 指 摘 或 傳 述 之 事 是 否 「 足 以 毀 損 他 人  14

              名 譽 」 ， 應 就 被 指 述 人 之 個 人 條 件 以 及 指 摘 或 傳 述 內 容 ，  15

              以 一 般 人 之 社 會 通 念 為 客 觀 之 判 斷 ， 須 行 為 人 所 指 摘 或 傳  16

              述 之 具 體 事 實 ， 足 以 使 被 指 述 人 在 社 會 上 所 保 有 之 人 格 及  17

              聲 譽 地 位 ， 因 行 為 人 之 惡 害 性 指 摘 或 傳 述 ， 使 之 有 受 貶 損  18

              之 危 險 性 或 可 能 性 方 屬 之 ， 惟 名 譽 究 有 無 毀 損 ， 非 單 依 被  19

              害 人 主 觀 上 之 感 情 決 定 之 ， 實 應 依 社 會 客 觀 之 評 價 ， 對 其  20

              人 之 真 實 價 值 是 否 已 受 貶 損 而 決 定 之 。 從 而 ， 縱 行 為 人 所  21

              為 已 傷 及 被 害 人 主 觀 上 之 情 感 ， 惟 客 觀 上 對 於 被 害 人 之 人  22

              格 評 價 並 無 影 響 時 ， 尚 不 得 遽 以 刑 法 誹 謗 罪 加 以 論 處 。  23

        （ 三 ） 經 查 ， 被 告 固 於 前 開 時 、 地 ， 以 假 名 撥 打 公 用 電 話 予 證 人  24

              曾 雅 珠 ， 向 證 人 曾 雅 珠 傳 述 「 曾 如 金 的 死 因 是 得 了 武 漢 肺  25

              炎 ， 且 衛 生 署 已 經 在 調 查 曾 如 金 全 家 人 是 否 得 了 武 漢 肺 炎  26

              ， 你 們 全 家 人 不 要 去 參 加 他 的 葬 禮 ， 也 不 要 去 接 觸 他 們 的  27

              家 人 」 之 不 實 訊 息 ； 惟 「 新 冠 肺 炎 」 大 多 是 藉 由 病 人 的 飛  28

              沫 、 分 泌 物 ， 或 無 生 物 媒 介 傳 染 ， 迄 今 全 世 界 已 有 數 千 萬  29

              人 罹 患 「 新 冠 肺 炎 」 ， 其 中 不 乏 國 家 元 首 、 政 要 或 名 人 ，  30

              此 為 新 聞 媒 體 廣 為 報 導 而 為 眾 所 週 知 之 事 ， 則 曾 如 金 有 無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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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罹 患 「 新 冠 肺 炎 」 ， 屬 其 個 人 健 康 與 社 會 、 政 府 防 疫 等 問  01

              題 ， 被 告 指 述 曾 如 金 係 罹 患 「 新 冠 肺 炎 」 死 亡 之 不 實 訊 息  02

              ， 固 有 不 對 ， 恐 造 成 民 眾 恐 慌 及 使 社 會 大 眾 不 安 ， 惟 客 觀  03

              上 難 認 該 不 實 指 述 有 使 曾 如 金 在 社 會 上 所 保 有 之 人 格 及 聲  04

              譽 地 位 受 損 。 從 而 ， 檢 察 官 上 訴 及 移 送 併 辦 主 張 ， 被 告 本  05

              案 所 為 另 涉 犯 刑 法 第 312 條 第 2 項 之 對 已 死 之 人 犯 誹 謗 罪  06

              嫌 ， 與 本 案 犯 罪 事 實 屬 事 實 上 一 罪 關 係 云 云 ， 容 有 誤 會 。  07

              故 檢 察 官 執 此 為 由 上 訴 請 求 撤 銷 原 判 決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 08

              駁 回 。 而 併 辦 部 分 亦 與 前 揭 經 本 院 論 罪 科 刑 之 散 播 有 關 嚴  09

             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流 行 疫 情 之 不 實 訊 息 罪 ， 無 事 實 上 一 罪  10

              之 關 係 ， 本 院 不 得 併 予 審 理 ， 應 退 回 由 檢 察 官 另 行 依 法 處  11

              理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12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55 條 之 1 第 1 項 、 第 3 項 、 第 36  13

        8 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4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江 佩 蓉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、 提 起 上 訴 及 到 庭 執 行 職  15

        務 ， 檢 察 官 吳 志 成 移 送 併 案 審 理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 6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三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鄭 貽 馨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楊 心 希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游 欣 怡  2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1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洪 明 媚  2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 6    日  24

５


